附件2

2021年臭氧污染防控任务清单

	序号
	重点举措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属地责任
	时限要求

	1
	加强工业源污染防控

加强工业源污染防控
	开展化工、制药、农药等重点行业泄露排查，建立泄露检测与修复企业清单。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4月30日

	2
	
	完善更新重点VOCs排放企业清单，VOCs年排放量大的企业纳入重点整治，制定“一厂一策”。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4月30日

	3
	
	督促行政区域内采用一次性活性炭等吸附技术的企业按期更换吸附介质，对于长期未进行更换的，于4月底前全部更换一次。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4月30日

	4
	
	纳入重点企业名单中5年内未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纳入2021年度清洁生产审核名单。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5
	
	督促密封点大于等于2000个的企业建立台账，6月底前完成一轮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工作，及时修复泄漏源。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6月60日

	6
	
	开展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排查，建立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清单。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4月30日

	7
	
	开展VOCs专项执法行动，5-8月对涉VOCs工业园区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8
	
	按照落后产能淘汰年度方案要求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应急管理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9
	
	开展涉VOCs“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组建巡查专班，每月巡查不少于1次，以涂装行业（机械制造、电器涂装、家具等）为重点，加强对重点行业和区域的日常检查。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林业局、

市城管执法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10
	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控
	建立20辆以上的营运柴油车用车大户清单，5月30日前报市生态环境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5月30日

	11
	
	6月底前，完成不低于50%的用车大户抽检工作，视车辆超标情况对企业开展约谈。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区政府
	2021年6月30日

	12
	
	组织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对柴油车流量大的重点路段加密抽测，全市完成1200辆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任务，各县区完成300辆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任务，检测台账每周报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区政府
	2021年9月30日

	13
	
	开展油品行业乱象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流动加油、销售非标油品等违法行为。
	市市场监管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14
	
	加强流通领域成品油、车用尿素、车用压缩天然气质量监管，完成市级监督抽查40批次，其中汽柴油30批次，非道路机械用油5批次，车用尿素5批次，车用压缩天然气5批次。
	市市场监管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15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市生态环境局组织抽检不少于50辆；旺苍县、苍溪县、剑阁县、青川县、朝天区、利州区、昭化区监督抽测不少于30辆。检测台账每周报市生态环境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

水利局、农业农村局
	各县区政府
	2021年9月30日

	16
	
	对辖区加油站和储油库油气回收设施开展现场检查，9月底前实现全覆盖。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17
	
	对加油站、储油库油气回收设施运行情况开展监督性抽测，市本级不少于20家，各县市区不少于10家，并依法整治超标排放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18
	城市面源及其他防控措施
	鼓励建筑内外墙涂刷使用低（无）VOCs含量涂料，使用水性涂料的建筑墙体涂刷项目在臭氧污染时可不实施错峰作业，水性涂料符合《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规定要求，4月30日前将使用水性涂料不错峰作业工程项目名单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市住建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19
	
	鼓励汽修行业使用低（无）VOCs含量涂料，使用水性涂料的机动车维修单位在臭氧污染时可不实施错峰作业，水性涂料符合《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GBT38597-2020）规定要求，4月30日前将使用水性涂料不错峰作业机动车维修单位名单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市交通运输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20
	
	督促辖区内采用一次性活性炭等吸附技术的汽修企业按期更换吸附介质，对于长期未进行更换的，于4月底前全部更换一次。每月组织对涉喷烤漆作业的机动车维修单位进行日常检查，重点检查污染治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按规定及时更换吸附过滤材料。
	市交通运输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21
	
	开展干洗行业专项整治，排查全市干洗行业经营和污染防治情况，建立工作台账，对达不到要求的商户加快整改，依法取缔非法经营商户。
	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22
	
	每月开展不少于1次的餐饮油烟专项检查，对未安装或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处理设施，超标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单位，严格依法查处。
	市城管执法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23
	
	重点区域1公里范围内，日常每天洒水不低于6次，湿式清扫不低于1次，每周冲洗不低于1次；高温强日照臭氧污染天10：00-18:00加大晒水频次，确保重点区域1公里范围内路面湿润。
	市城管执法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0年9月30日

	24
	
	做好秸秆禁烧工作，组建巡查专班不定期开展巡查，对发现的露天焚烧问题进行通报，严肃追责。
	市生态环境局
	市农业农村局、市城管执法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25
	加强科技支撑和臭氧污染天气应对
	开展VOCs走航监测，组织监测、执法力量对走航高值区开展执法检查。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26
	
	结合空气质量预测情况和人工增雨作业条件，组织相关地区适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市气象局
	
	各县区政府
	2021年9月30日

	27
	
	当预测到将出现臭氧污染时，对重点VOCs排放企业开展“测管协同”监管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28
	
	组建工作专班，督促指导本行业落实应急减排措施。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局等
	
	各县区政府、广元经开区
	2021年9月30日


